
五、农业农村局调整的权责事项（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）
职权类别：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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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
村民
未经
批准
或者
采取
欺骗
手段
骗取
批准，
非法
占用
土地
建住
宅处
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土地管理法》第七
十八条 农村村民
未经批准或者采取
欺骗手段骗取批
准，非法占用土地
建住宅的，由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门责令
退还非法占用的土
地，限期拆除在非
法占用的土地上新
建的房屋。超过省、
自治区、直辖市规
定的标准，多占的
土地以非法占用土

地论处。

立案
发现涉嫌违法行为（含上级农业农村部门交办、下级
农业农村部门上报或者其他部门移送的违法案件），

予以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7 天

7 天

不收费

调查

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（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
关系的应当回避），及时组织调查取证。执法人员不
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当事人有权陈
述申辩；调查结束后，应提出案件处理意见。执法人

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20 天

90 天

审查

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
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
查，提出审查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

补充调查）。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30 天

告知
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，以及当事人享

有的陈诉权、申辩权和听证权。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5 天

决定

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依法需要给予
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违法事实和
证据、处罚种类和依据、履行方式和期限、申请行政

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7 天

送达 阶段责任：送达行政处罚决定。执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7 天

执行

执行责任：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（15 日内），
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
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的，可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15 天

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周口市农业综合

行政执法支队
6



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

占用土地建住宅处罚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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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
发现涉嫌违法行为

调查
对立案的案件，组织调查取证。

审查
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

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告知
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书面告知当事人。

决定
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。

送达
送达行政处罚决定。执行行政处罚决定。


